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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宋代（960－1279 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据麦迪森（Maddison）

的估计，当时之人均 GDP 从 450 元增加到 600 元（以 1990 年国际美元计）。截然相反的是，

在后来的明清两代（1368－1911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几乎保持于 600 元不变。这就引发

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宋代中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到了明清时期会变成

停滞的农业经济？”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省制度在 1370 年代发生了变化，使得工商活动之

产权执行不力，从而导致上述长期经济绩效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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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麦迪森估计，1000－1250 年间，中国的人均 GDP 从 450 元增加到 600 元（以 1990

年国际美元计）。截然相反的是，在其后的 1450－1900 年间，中国的人均 GDP 几乎保持于

600 元不变。这一长期经济绩效的戏剧性变化引出了一个中国经济史的重要问题——“为什

么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到了 1450－1900 年间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对

此，我将在这篇论文里勾勒一种新的解答。 

经济学家常将“工业革命”一词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定义的“现代经

济增长”相联，其中，后者系指通常伴随着工业化和人口增加的人均所得持续增长。在现代，

工业化过程之体现为产品组成与资源使用两者都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活动。 

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史中有那么一个时期曾经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

步阶段，这个时期大致对应于宋代（960－1279 年）。历史数据显示，现代经济增长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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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已现肈端。这我们可以从由税收记录得出之铁产量数据得到左证。 

 

表1  中国的人均铁产量与人口 

 

年份 人均铁产量 

(磅/人) 

人口 

(百万) 

806 0.5 54 

998 1.2 54 

1064 2.9 62 

1078 3.1 81 

 

表 1 是人均铁产量以及人口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11 世纪时人均铁产量增长迅速，

几达 3 倍。1 这一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并非人口减少所致，相反地，中国的人口在 11 世纪也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技术进步通常伴随着工业化，相对于其他朝代，中国历史学家往往

视宋代（960－1279 年）为技术革新的一代。 

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1450－1900 年间并没有持续下去，在此大致对应于明清两

代（1368－1911 年）的时期里，人均铁及其他金属产量数据都显示，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得

到继续。表 2 的数据指出，铁、铜、铅及锡的人均产量都有非同寻常地下降。2 

 

表2  中国人均金属产量的停滞 (磅/人) 

 

 1067 1919 

铁 2.9 1.5 

铜 3.0 0.006 

铅 2.1 0.006 

锡 1.6 0.04 

 

麦迪森最近完成了对中国长期经济绩效的估计。3 表 3 是其所估计此处所论两个时期

的中国人均 GDP 数据。这些估计也显示出前述之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后，再发生数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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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停滞之型态。 

 

表3  麦迪森估计之中国人均GDP (1990年国际美元) 

 

年份 人均GDP 

1000 450 

1250 600 

1450 600 

1900 560 

 

接下来的行文中，术语“早期工业革命”和“停滞的农业经济”将按如下含义定义。

“早期工业革命”特指伴随着工业化和技术革新的人均所得持续性增长。其中，持续性意指

两个世纪以上。“停滞的农业经济”特指人均所得基本不变，同时缺乏向工业化转型，以及

技术革新步伐缓慢。4 上文列举的事实充分说明，1000－1250 年间中国发生了早期工业革

命，而在 1450－1900 年间，则陷于停滞的农业经济。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在早期工业革

命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工业化与技术革新率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在我的理论中将

进一步探讨专业化生产，我将阐明它关系到工业化以及技术革新的速度。 

本文研究此中国经济史的重要问题：“为什么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到

了 1450－1900 年间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我提出一个基于政治制度的理论，用以解释

中国从早期工业革命到停滞的农业经济这一转变。我认为，1370 年代的制度改革是关键，

它的内容包含省职权的下放。行政和财政权力的下放使得有权势的地主得以侵占地方职权，

如此，这些地方有地精英就有机会限制关系到技术革新与工业化之生产活动者的产权。总之，

我认为，中国会转变为停滞的农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明代早期的政治制度改革来解释，

此改革削弱了维护工商活动产权的执行力度。 

下面，我们回顾一些相关文献，并对中国历史的传统观点提出几点意见。相关文献可

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经济史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第二类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方面

的文献。关于中国长期经济绩效的文献甚为丰富，许多学者都触及到这个主题。李约瑟

（Joseph Needham）认为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最终却失去了她的优势。5 一些近来的

研究试图解释中国长期的经济停滞，例如 Elvin（1973）、 Lin（1995）和文贯中（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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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vin（1973）提出人口压力导致“高水平均衡陷阱”，使得中国的技术革新率下降。Lin（1995）

认为科举考试制度阻碍了从依经验创新转向靠科学创新的转型。文贯中（2004）论到，城市

化政策的改变提高了土地相对于人口的比率，从而降低了生产力。在政治经济方面，本文的

政治制度理论与大量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密切相关，这些文献认为政治制度和产权是决定长期

经济绩效的关键。近来的一些重要文献有 Greif（1998）、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 and 

Weingast（1989）及 Weingast（1995）。Greif（1998）举热那亚（Genoa）的历史为例，论证

各派系在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使政策不至于太过冒进。North and Thomas（1973）认为人口

压力导致英国的产权变革，进而产生工业革命。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英国中央政

府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为防止产权受侵犯提供了保障。Weingast（1995）认为公民藉由挑战

政策违规，使政府处于监督之下。 

我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有关文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增长理论近来的一些研究，

与本研究最为相关，其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第二类是跨国和跨时经济

差距的研究分析。 

在增长理论传统下，有一些较近的研究认为制度是长期增长基本的决定性因素。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4）与本文所持的基本理论恰可互相支持，该文提出一

经济制度理论解释长期经济绩效。在他们的分析架构下，经济中有两个状态变数——政治制

度和资源分配，在决定诸如产权之类的经济制度中，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交互作用，构成了

该架构内核心的动态过程。本文的理论与它互补，不同的是，我认为决定产权制度的主要因

素是行政压力的水平，而这与政府的职权结构相关。越来越多的文献尝试将政府和产权体系

引入主流增长理论，上述互补的理论即是其中一部分。 

第二类文献是跨国和跨时经济差距的有关研究。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派认为，给定基

本的新古典总合生产函数及人力资本等变量，总要素生产力的变化可以解释大部分已观察到

的现代国际人均所得差别。Prescott（1998）认为在解释这些跨国差距时，总要素生产力是

至关紧要的。这类文献认为制度和政策是已观察到的国际人均所得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

Parente and Prescott（2000）认为，专卖权政策是解释这些差距的关键。还有一类论文，分

析世界有用知识存量增长的决定因素，对此，有一篇人力资本方面的大作是 Lucas（2002）。

Crafts（2004）与 Harley（1993）应用现代增长核算分析英国工业革命。 

下面有必要先澄清一些有关宋代以及明清的传统观点。宋代（960－1279 年）常被认

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弱且最为中央集权的朝代，此传统观点有言之成理的地方，然而，我们仍

须清楚地分辨几个问题，以利后续讨论。首先，宋代的所谓“弱”是指其军事力量。宋在对

北方政权的战役中数遭巨创，屡屡被迫支付战争赔款，但这主要是由于骑兵对步兵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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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王朝难于获取马匹来对付北方的西夏、辽、金与蒙古。此外，13 世纪晚期中国的政权

易手于蒙古，有宋一代为外族征服和统治的屈辱又被加上了一笔。在持此传统看法的著作里，

宋代的军事无能常被不适当地用来以瑕掩瑜，或至少是掩盖了宋代经济绩效在中国传统历史

中的地位。与这些传统的研究相比，日本和西方学者更常强调晚唐和宋代的重大社会与经济

发展。于本文，正确对待传统中国史观中的弱宋观念颇为重要，其实，除了军事上的软弱表

现外，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都是强劲的！而本研究所关心的，即是中国长期经济绩效

的分析。其次，是有关宋代政府过度中央集权的问题。这一说法的通常含义是，中央政府控

制了过多的资源，并且不明智地加以利用。中央政府可以动员如此众多的资源可能带来害处，

因为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收取了它的税收份额后，某些地方性服务往往就得不到足够支持。然

而，我认为，相对于其他时期——尤其是后来的 1450－1900 年间，集权化对中国的长期经

济绩效起了重要作用。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记住，宋代的弱主要是军事上的，而宋代的集

权并非在所有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后果。 

最后，我们也有必要廓清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停滞的意涵。在此，停滞的经济意指人均

所得长期内大至维持不变，至于其他方面，不应一概而论。明清时期的中国（1368－1911

年）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例如原有技术的推广、农业耕地的增加、某些农业技术的改进

以及玉米、甘薯等新大陆作物的引进，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单位土地农产值的提高，也因为这

些发展，此间中国的人口才得以翻了大约四番。一些商品则见证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

的茶、丝和陶瓷向西方的出口增长，西属美洲的白银也同时流入中国。此外，明清时期还在

文化艺术方面多有建树。因此对于明清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的进展，称之为“停滞”是不合

适的。这里所谓停滞，确切来说，仅限于经济绩效。 

本文的行文安排如下：第二节将对本文理论相关要素作一基本概述，第三节阐述省政

府制度的变革，第四节论述省制度变革之后果，此包括行政压力和产权制度的改变，第五节

则对我的论述进行总结。 

 

二、基本概述 

 

本文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早期工业

革命到了 1450－1900 年间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在这一节，我将首先说明与本文理论

相关之增长过程特征，其次论述地方菁英的角色，最后则简述本文之论点。 

库兹涅茨论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技术革新速度的增长伴随着工业化——

产品组成和资源使用都由农业活动转向非农活动。7 而且，技术进步并不局限于工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技术革新在提高生产力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观点与中国的经济历史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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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 1 是中国于宋代时工业化的证据，如果一般认为宋代技术革新加速是正确的，则库兹

涅茨之论点获得支持。我认为，整个经济大规模地转向生产专业化，是技术革新加速和工业

化主要的直接因素，是故在此，我想集中讨论生产专业化这一对中国长期经济绩效举足轻重

的经济过程。在中国历史中，专业化生产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但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此处

我所关注的，是经济全面地转型的这种程度的专业化生产。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家庭生产转

为专业化生产，与技术革新、工业化显然是有关的，专业化生产提供了获取交易利得的机会，

一个经济主体可以大规模生产某种产品，再用来交易其他商品。而当其致力于大量生产某一

种产品时，新的生产问题和机会都浮现出来。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和利用这些机会，是转型为

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一部分。专业化生产时所做的投资也非常重要，节约劳力的设备、新的

生产技术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都被引进了。就这样，许多新的技术革新和新产品得以出现。 

中国的长期经济绩效与专业化生产的趋势显然有关。在 6 世纪，中国的经济基础主要

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约 9 世纪起，中国开始出现了向生产专业化轻微转变的明显迹象。晚唐

（618－906 年）和五代十国（907－959 年）期间，商业化农业和贸易的发展呈现肈端。这

一趋势在宋代（960－1279 年）持续加速发展。 

在宋代，有一股巨大的全国性推力，将经济体系各部门推向商业化生产，在此之前各

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解体与商业化农业的发展都仅限于城市及某些特殊产区。宋代经济

的发展则大为不同。在宋代，农业商业化的发展是全国性的，纺织和冶铁等部门的大规模生

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 

在农业方面，农业是经济中的主要部门，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当程度上变成商业化农业。

在众多农产品的生产中，专业化得到了各种程度的发展。此时，新作物被推广，稻米的变种

被培植出来；干姜、蘑菇、西瓜和荔枝都日益变为大规模生产；茶叶产量前所未有地增长，

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日常消费品；蓝靛和茜草作为纺织业的染料得到生产；而造

船所用的鱼油等油脂产品，以及因应不断增长的造船业、建筑业和水利工程所需之木料，都

更进一步专业化生产。此外，为满足印书业的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纸张需求，桑竹的种植也扩

大了。 

在工业方面，工业部门首次大规模地出现是在宋代。有些例子中，铁和铜的生产规模

堪称巨大。这些金属被社会各阶层人士用来铸造犁铧、锄头、镰刀、钉子、桥梁构件、大车、

钱币、茶具、器皿、镜子、雕像以及随身饰物等。 

在生产组织方面，专业化生产水平的上升，伴随着生产组织的变革。于其时，工场雇

佣更多的工人、进行资本投资、深化劳动分工，已成为各地的普遍趋势。一些大规模生产的

工场也出现了，众多有专长的工匠都受雇于它们。有些地区的纸张被大规模生产，例如某造

纸工场用工达 1,200 人。一些地方的纺织和制造业经营规模增长尤其迅速，四川一纺织工场

拥有 154 张织机，雇佣了 500 余名工匠。1074 年，仅一家砖瓦作坊年产砖瓦即超过一千万



块，使用人员达 1,200 名。有些地区出现了大型冶铁工场，并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苏北的

三十六家冶户雇佣了超过 3,600 名专职矿民，从事采矿、燃料收集与处理、冶矿和粗矿提炼

等工作。而有些制铁作坊，雇佣的工人超过了 5,000 名。8 

此外，各行各业发展起相当多大型的专业雇工市场。当然还存在众多小农，但即使是

这些农户，也比从前更加倾向于生产经济作物，并把其中更大比重投入市场交易。 

与专业化生产程度加深同时的，是区域分工的发展。特定地区通过生产特定产品将自

然条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些稻种的栽培日益集中于特殊地区；糖的生产则集中到了华

中和华南的一些地方。 

大规模生产和区域分工的发展也伴随着各地商业城镇数目的增加。乡村里面发展出很

多小的集市，它们成为农村市场的商业中心。在宋代以前，大城市仅限于行政及政治中心，

这种局面在宋代基本打破。许多省及县的治所成为商业中心，还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纯商业城

市。乡镇和区域内较大城市的贸易网络日益发展，连接起国内大部分地区，长途贸易的发展

规模也是前所未有。许多商品的全国市场开始出现，江苏的大米闻名全国，输出到北方城市

和南方及东南沿海省份。福建不仅成为上等荔枝的全国性生产中心，还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

场。批发商和栈商的出现促进了各商品大型市场的发展。宋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商人扮

演了主要角色，并且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群体更加丰富。9 

宋代经济前所未有地全面向专业化生产推进，这一形势到明清已经不再。诸如重工业

之类的一些经济部门根本消失了，而其他的或者倒退或者停止不前，几乎找不到证据能说明

工业化在人均意义上持续了宋代的速度。在 1000－1250 年间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抑制专业

化生产、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的推进。但在 1450－1900 年间的明清时期，人口大致翻了四番，

技术革新的速度却截然下降。虽说没有完全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生产却有转向以

农户或家庭为中心的趋势，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显得微不足道。对许多商品来说，日益形成

的国家市场被更为区域独立的市场结构所取代。 

要发展一个解释中国从高水平技术革新和工业化转向停滞的农业经济情况的理论，我

将把焦点放在明清朝时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下降上，而为何其时生产专业化程度会下降，我认

为与地方有权地主的角色变化使得产权变化有关。打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意味着投资于新

产品及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最基本的程度上，必须要打破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给自足生产。

1450－1900 年间倒退至停滞的农业经济即是生产大大地束缚在以土地和家庭为基础的组织

上。库兹涅茨论道：“现代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不是产品和资源在各经济部门间长期比例的

变动，而是这些变动的快速性以及在几十年间累积而成的惊人的变化程度。” 10 11 世纪时

                                                        
8 其它例子，见傅筑夫（1981，第 286 页）。 
9 工商业发展的描绘和例举，参见程民生（1999，第 137-246 页），Hartwell（1966）和 Shiba（1970a, 1970b）。
程民生（1999，第 262-267 页）说明了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 
10 Kuznets (1966, 第 86 页)。 



中国的经济经历有力地说明此即是当时中国的情况。上述论述也强烈地暗示，可能存在某种

维系于土地的强势社会力量，它抑制了工业化和专业化生产。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社会结构

是以地方有地精英为中心的，我的关注焦点即是地方有权地主其角色的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地方有地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地会去限制其他社会群体

的产权，特别是其他种财富拥有者的产权。终整个中华帝国历史，县都是处理官民之间大多

数事务的主要行政单位。一个县所辖人口数因时而异，但一般不会比 40,000 低太多，并且

县境也通常有几百平方里的水平。从县级官吏与所辖民众的比例就显示出一个重要事实：县

级官吏实质上不可能仅靠自己来治理辖县。由于人手根本不够，县令不得不依赖地方有地精

英处理事务，因此在征税、执法和仲裁方面，地方有地精英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我的论

点为，阻碍专业化生产的主要因素就是地方有地精英限制了潜在的专业化生产者之产权。更

进一步，我认为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导致了地方有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能力有所差异。总之，

在后文中，我将说明 1370 年代时的一场政治制度变革，并论证它在 1450－1900 年间带来了

严重的后果。即，这场变革放松了原本防止地方有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制约机制，而由此

所致的产权体系的削弱，抑制了专业化生产并降低了新产品的投资诱因，从而使得技术革新

和工业化的速度放慢了。结果就是，陷入停滞的农业经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理论有所关联。亚当斯密认为经济

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程度，而这受限于市场范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需要厂商规模的扩

大和组织的改善——其中也包含劳动分工，无疑地，市场规模会影响到生产的组织。我要说

的主要是，上述观点暗含了各经济部门已经存在，并可以扩张到它能够达到的市场限度。但

是市场的大小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许多的纺织品以及茶叶等农产品迟迟都没有出现。公元三世

纪起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人口始终在五千万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广泛出现大型的

纺织生产单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农场销售廉价日用品给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在

这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统一和分裂都各曾持续数个世纪，所以有充分的机会让这些经济部门

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出现，但是却没有。对于人口众多、曾长期拥有巨大潜在市场的罗马帝

国和印度，可以举出更多反例。事实充分说明，市场规模并非商业化农业、纺织业和工业出

现的限制因素。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是另一个基本的因素限制了这些部门的出现和早期发

展。具体地，我认为此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产权制度。一旦部门的产权得到保护，企业就会

出现并且扩张到市场所能容纳的生产规模。综上所述，专业化生产能否出现首先是受产权而

非市场规模的限制。我的论点是，产权制度的变化是阻碍中国转向专业化生产的主要原因。 

 

三、强省与弱省 

 

在回顾中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和明清时期省的历史前，有必要先定义两种特定的省制



度。所谓省是大体可分为上下两层行政的地方政府，这两层分别称为省层和县层行政。如果

一个省的县层行政将重要职权让渡给省层行政，则称它为强省。如果一个省的属县并不将重

要职权让渡给省层行政，则称它为弱省。 

历史显示，1000－1250 年间中国的省是强省，而 1450－1900 年间的省是弱省。虽然

省制基本的两层结构没有改变，但省的行政和称谓却发生过改变。在宋代（960－1279 年），

省的行政组织有三级：路、州和县。路之官员称为监司，典型的情况有三名监司：转运使、

提点刑狱司与提举常平司。监司中以转运使最为重要，他负有调度资源的职能。这三种监司

各司其职，不存在上下级关系。11 几百年里，路的行政功能越来越规律，渐渐发展成明清

省的行政。每个路所辖的大区挨次划为诸县，县又归于不同的州，12 州对它治下的县履行

职责。最后，路统理所辖州和县的事务。主要的下层行政是县，路和州构成了在上的省层行

政。在明清时期（公元 1368－1911 年）的省或多或少是承袭自宋代的路，省行政的基本要

素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大体说来，明清两代省的行政有四个级别：省、

府、州和县，这里把省、府、州归为上层行政，而县则作为下层。明清的省政府相当于宋代

的路政府，位于府之上的省政府由三司组成——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到了明

代中期，一般派遣两名官员协调三司，这在清代演变为两个常设官职——总督和巡抚。府、

州、县的基本特征则保持未变。13 明清的省保持了上下两层行政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中，

县为下层，省、府、州为上层。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宋代的县将重要职权让渡给路和府，

而明清的县并未将重要职权让渡给它们所属的省、府、州。亦即就历史比较而言，宋代的省

是强的，而明清的省是弱的。 

 

（一）公元1000 – 1250年：强省 

 

宋代（公元 960－1279 年）的省称为路。路的行政和州的行政一起，对县的行政进行

管理并履行不同的职责。县的行政是下层政府，府和路构成上层政府。公元 1000－1250 年

间，路政府在本路的治理中举足轻重，这一级官员称为监司。监司中以转运使最为重要，其

职能是调度为数甚巨的资源。 

在宋代，农户的主要税赋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县和州负责征收和管理这些税收，转运

使控制税收中属于中央政府的部分，但监司的职权驾于县之上，也对下层政府征收的农业税

收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其他形式的税收主要由监司控制，转运使的一大职责是增加税收，并

                                                        
11 宋代路的行政制度见王云海（1992，第 43-52、428-430 页）。 
12 州的行政分有数等，其中一些有特殊称谓。大者或封有皇室者称为“府”，有些更小但重要的地区也被

划为州，军事要地谓“军”，其他谓“监”。 
13 注意，明清时期，在省和府之间还细分出一级行政，为“道”。此处忽略了这级地方政府，因为它主要

是省的地方分支机构。此外，县以不同的方式归到府和州，视地方形势而定。明清之省行政的细节见古鸿

廷（1999，第 218-234 页），郭松义、李新达和杨珍（2001，第 193-206 页），姜文奎（1987，第 764-766 页）

及商文立（1980，第 302-303 页）。 



管理县行政范围之上的服务项目之支出。 

宋代经济中的工商业发展为监司提高税收创造了机会，他可以向炼铁厂和铜、铁、锡

等的作坊征税。有些路由于铁产量巨大，派有专门的监司。公元 1078 年，每路平均征收 250

短吨生铁。监司控制了地方政府对盐、酒和茶的专营。转运使控制了路内各大城市和贸易中

心的税关，在举办定期集市之前，商人必须先向转运使付清一定量的商税，否则不能开市。

转运使有权使用路的保留基金，并在商税事务中，享有相当的保留权力。而如有意外的需要，

转运使将会征收额外的收入来应付开支。 

转运使也负责将一定份额的商税上缴给中央政府。制度鼓励他们提高上缴中央的商税

份额——该份额是据一系列标准估定的，如果上缴钱文超过份额，他们将能得到奖励。数量

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央政府税收来自于工商业税收，其中一大部分是由转运使上供的。

在那些有巨额税收要定期转输给中央政府的地区，任命有跨路的监管。在长江流域和四川地

区，设有专司来监督从诸路到中央政府的税收转输过程。此外，许多路的监司有供应军队之

责。12 世纪时，置有掌审计的总领，总领控制数个路的税收并供应给驻扎北方的军队。由

于宋代要调度的资源为数相当巨大，地方行政中出现了将后勤运作的控制权让渡给上层政府

的明显倾向。公元 1000－1250 年，监司控制了路的重要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省是强

省。14 

 

（二）公元1450－1900年：弱省 

 

在后来的明太祖统治期间（公元 1368－1398 年），中国的省因一系列血腥清洗而被削

弱。那些对皇位有所威胁的人都被加以审讯，结果处决了 10 万多人。后来，这位明朝开国

皇帝又寻机除去了多名宰相。明太祖朱元璋把老百姓纳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里甲

制度，以里甲作为基本单位，归到县的行政下，受其监管。为了减少上层政府所须提供的服

务数量，里甲基本上要自给自足。与宋代不同，明代中央政府只需要地方上缴田赋和人丁税。

在财政上，明代中央政府把相当部分属于省的权力收回，又把管理和交付税收的责任尽可能

的压到下层的县行政——很多时候甚至是纳税人自己。例如，公元 1388 年，明太祖发明了

一种供应军需的新方法，其要求县提供军需给周边的军队。改革后，5000 余人为一卫的卫

所不再从上级军需部门获取口粮和饷银，士兵的口粮和饷银是由附近的 5,000 多民户直接支

付。明太祖的财政制度指导原则就是把赋税的征收和交送尽可能地下放到行政最基层，在这

一财政制度下，省的上层行政的后备力量最弱，它所掌握的税收被压缩到最低水平，省的下

层行政控制的收入则相应提高了。地方开支所需要的税收系从不同渠道收上来，并通过众多

                                                        
14 对于强省制度，参见姜文奎（1987，第 477-589 页）， 廖从云（1969,第 71-84 页），Lo （1975, 第 54-107
页），商文立（1980，第 214-256 页），汪坚锋（1995, 第 549-55 页）及许怀林（1982）。 



中小型的传送方式进行交付。为了满足中央政府的日常调拨要求，由县的行政官员对收入征

收进行筹划，中央政府则在京师参与税收从县转运到中央政府的过程；省层行政在一省的财

政事务中扮演最小的角色。朱元璋的改革可以视为分散省权力的极端举措，它大大地减小了

诸省叛乱的威胁。 

不同于宋代，明清时交付中央政府的税收不在上层的省官员手中，而是由下层的行政

官员及老百姓完成收入上缴。无给职的粮长从民户中选派，负责收解税收给京师的朝廷。粮

长并不受上层的省行政官员控制。甚至当官军将收到的漕粮通过大运河运送到京城时，也是

军运人员对这些转输过程负责。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公元 1000－1250 年间，掌管向朝廷转

输税收一事的是监司——相当于明代省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而有权责管理大运河之运作与

维护的也是路的官员，他们掌管一定周转资金以便保证大运河的运作。 

在明代，由于大多数赋税的征收和上缴由下层政府和普通百姓完成，结果是形成了一

张纵横交错、覆盖全国的巨大供给网络。在其财政运作中，大额支付很少，税收不经汇总就

上缴了，在上的省层行政财政后备力量虚弱。清代继承了明代财政制度的这些特征，并将其

延续到 19 世纪晚期。15 

就在明代的新财政制度开始稳定时，中央政府军事政策的大变更带来了重要影响。15

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明成祖朱棣增加了政府开支用于军事行动、营建新都以及远达中东和

非洲东海岸的一系列远航。为了提供这些扩张活动所需的人财物力，明代的财政体系膨胀到

了极点。到 15 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政府支出水平得到削减，变得更加稳定，地方税额

开始固定。正是在这数十年里，明代的省政府体系稳定下来。 

15 世纪中期前，明代的省政府制度和政府支出模式已经稳定，其基本格局维持到了清

代。在 1450－1900 年间，在上的省层行政无法控制大部分的省资源，此时，中国的省是弱

省。省权力的下放造成了大的影响，它改变了产权制度的性质，接下来我们就对此进行论述。 

 

四、行政压力和产权 

 

本节我将讨论上节所述省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认为这些影响从根本上削弱了

农业与非农业专业化生产者的产权，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经济体系的专业化生产，从而使得技

术革新的速度和向工业化的演进都大大放慢了，最终导致了停滞的农业经济。 

在描述地方政府的变化及其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回顾地方有地精英在中国政治、社会

和经济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政府当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

任何对长期产权所进行的研究，都必须考虑这一点。然而，帝王对其子民的控制能力却往往

                                                        
15 明清省制度参见杜宛言（1991, 第 812-814 页），黄仁宇（2001, 第 3-50、305-325 页），黄仁宇（1999,
第 1-5 页），姜文奎（1987, 第 685-906 页），廖从云（1969, 第 96-112 页），商文立（1980, 第 284-363 页），

杨国桢和陈支平（1999, 第 43-49 页）。 



被夸大了，以下一些粗略的估计有助于对此的理解。地方行政的主要单位是县，大部分对民

众的服务都由它提供。从中国的首次统一起，县令就一直治理着为数甚多的民众。在秦代（公

元前 221－206 年），有些县令治下的县人口达到了 40,000 人左右。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与朝

代，县的人口会有所改变，但一般不会低于 40,000 人，而宋代的情形与此类似。在 12 世纪，

中国正式的文官总数大约为 12,000 名，其中，有 8,000 名任职于京城，其余 4,000 名掌管地

方行政。上层的省政府官员总计约 1,600，剩下 2,400 名在约 800 个县中任职，每个县约有

三名文官：县令、县丞与主簿。每县平均有居民 70,000 人，面积一般达几百平方里。即使

考虑县里的书办等属吏——有时超过百人，县仍然是一个捉襟见肘的行政机构，要靠三名县

令来直接地治理 70,000 民众在实务上是不可能的。16 这一状况延续到了明清，事实上贯穿

了整个帝制时期。这些县令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使得他们必须寻求地方的支持，而地方集团也

正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地方精英在许多地方事务中都很活跃且富有影响。在宋代和明清两代，地方精英通常

是富有的地主，而于明清时期，其常被称为士绅。地方菁英操纵着地方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他们一般有财力和动机来在地方活动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县令将许多行政职能委托给了地

方精英，其中包括征税、财产和人口登录与资料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维护等重要职能。他们

周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执行了地方政府的很多日常事务。中国对地方控制的实现，很大程

度上是县令与地方上的地主势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忽略地方精英的利益会导致抵制和骚乱。

县令要想实现有效的统治，就不得不与至少部分地方精英协议以获取支持。 

地方精英一般——但也并非全部——是大地主。富有的地主家庭有很多机会利用他们

的财力和势力来加强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确实就是农业社会的运作

方式，地方精英的土地收入被用来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赞助公用项目和举办乡练团勇，而他

们就通过财富和各种社会关系来影响政策法令。在此，要特别指出，县令和地方精英的关系

在宋代（公元 960－1279 年）与明清两代（公元 1368－1911 年）有本质的区别。我认为，

这一本质上的差异，对不同的产权制度的决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县层行政和地方有地精英关系的本质深受省制的影响。如前所述，省是含有上下两个

主要行政层次的地方政府，这两层可以分别归为省层行政和县层行政。如果一个省的县层行

政将重要职权让渡给省层行政，则称它为强省。如果一个省的属县并不将重要职权让渡给省

层行政，则称它为弱省。 

 

（一）1000－1250年：地方行政压力——高 

 

公元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省是强省。宋代的监司司管路内众多事务，转运使由

                                                        
16 宋代县令数目参见 McKnight（1971, 第 7-10 页）。 



于掌管巨额税收并负责资源的日常调配以支持各种工程和服务，其权力显得尤为突出。当时

省的居民一般能够意识到省是强的而且监司具有相当的财政权力。也就是说，该政治制度是

为省内的主要社会群体所认同的，这种对强省制度及该制度下监司权力的接受，是认同其合

法性的一种政治表示。而其将相当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力，转移给监司的政治行为，除

了给监司带来合法性，也带来了责任与义务。这种由上层的省政府当局来负责日常行政以及

巨额税收的转输，对下层行政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强省制度给下层行政相当的压力要按上级旨意及时履行职责，而这些严格

的要求会对下层的县和地方行政组织造成影响。 

县的乡村地区分为不同的里甲，里甲由若干群民户构成。市和镇也被划分为类似的行

政地区。在宋代，里甲的长官由地方上的殷实地主充任，在其任职届内有义务提供若干服务。

这些里甲长官包含里正、户长、耆长、壮丁和乡书手，各有不同职权。其中，乡书手非常重

要，因为他们负责管理整个收税的过程，包括人口和土地的登记、税的计算、作帐和审核整

个里甲的税收。由于处理这些事务需要写、算、会计和管理等多方面的技能，乡书手渐渐变

为长期和专门的职务，而不再象其他里甲长官一样是暂时和轮流的。户长在征税过程中有相

当权力，并具有警察职能协助征收之推行。综观整个时期，虽然各种里甲长官的角色有过变

化，但他们总在里甲中拥有很大的权力。17 

一般来说，1000－1250 年间，县层行政对乡村有相当的控制力。例如，县层行政保存

着土地持有状况、沟渠、堤防、土地处置以及分水的详细记录；县里的公差经常到农村集市

站岗；对收成受损后的蠲免请求一般要县令进行核实；县令须处理乡村的繁多事务等。加之，

朝廷积极不断地想要精确登记所有土地并使其课税公平，对豁免劳役和其他负担的土地，政

府也努力限制其数量。此外，政府也尽力限制官员的财政特权，文武官员在劳役上享受豁免，

但他们仍要按规定对其地产缴税。由于官员是中国社会的最高阶层，政府在限制其特权的同

时，无疑地也限制了地方精英，使其不能规避土地税的缴纳。因此，地方精英的特权受到了

限制。 

地方行政的这些特征，是路对下层政府加以严格要求的自然结果，县、城市和里甲不

得不制度化地整合成一个相对规律和高效的行政体系。城乡的行政都必须运作良好，如此上

层的省官员才可以有效治理辖区和调度大量的资源。然而，到了 1450－1900 年，这一状况

大大地改变了。 

 

（二）1450－1900年：地方行政压力——低 

 

                                                        
17 关于宋代里甲制度，参见 Golas（1980, 第 313 页），王棣（1999, 2000a, 2000b），王曾瑜（1996，第 309、
335-346 页），闻钧天（1971，第 134-137 页），张哲郎（1982，第 201-206 页），赵秀玲（1998，第 31、112
页）及朱瑞熙（1996，第 315-316 页）。 



公元 1450－1900 年间，中国的省是弱省。省层行政在省内权力甚微，特别是在财政

事务方面。明清两代没有类似宋代转运使的官职，在上的省层行政对资源调度相对缺乏控制

能力，省中居民了解省是弱的而且省层要员缺乏财政权力。在财政事务中，省层官员没有政

治合法性要求大量资源，许多行政事务，最明显的是财政事务，被下放到下层政府，由县令

来掌控地方局势。 

一般而言，弱省制度施加给下层行政须按部就班履行职责的压力低，而此低要求对下

层的县和地方行政组织造成影响。明清的地方精英称为士绅，他们特有的特征是具有功名或

者曾经为官。然而，实际有影响力者通常是他们当中的大地主，尽管也有例外。 

明清城乡的基本行政格局与以前基本一致，然而，在职权结构上却有重要区别。在宋

代，里甲长官握有相当大的职权，他们定期收税，经常组织团练，并在执法体系中居关键地

位。明清的地方有地精英，士绅，则大大地占据了以前里甲长官的职权与功能。1450－1900

年间，以前由里甲长官掌握的权力分散给了地方有地精英、地方行政官、书记、差役以及团

练头目，其中地方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他们在某些场合插手征税、组织团练

并不罕见。此外，士绅在地方司法事务上扮演的角色，虽然超出法规，却得到了普遍认同。

总之，在宋代曾经集中于里甲长官的权力到了 1450－1900 年间已经分散到不同的群体，其

中最重要的应数地方士绅。 

相较于宋代，明清的县对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多少控制，也少有重大努力来改变这

种状况，主要的障碍来自众多的地方有地士绅。县令与地方有地士绅失和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因为士绅可能会抗税或抵制县里的命令，这些会给县令的政绩记录带来污点。地方士绅是排

解纠纷、集资举事、掌握地方防御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为首事者的社会头脸，地方民众指望

他们来维护正义和提供慈善活动。在 1450－1900 年间，地方社会是受地方有地士绅掌控的。 

地方有地士绅构成的强势集团也享有各种特权。有些士绅不受县令的司法管制，也不

必遵守正常的司法程序。就算是接受县令司法审判的士绅，在公堂上亦能享有特殊待遇。有

些刑罚对士绅只是示意性的，而同等情况下常人则要面临较严酷的惩罚。这些以及其他特权

为士绅充分提供了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法律保护。18 

我认为地方行政的这些特征是对省的下层行政缺乏严格要求的自然后果。由于没有行

政压力，地方政府就没有动力去保证效率。地方有地精英通过种种手段侵占了县令的权力，

而这分散到众多地方有地精英手中的权力，被用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行政效率。相

对于宋代的里甲长官，明清的县令管理县内事务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然而，在来自上

层的行政压力减轻的情况下，低效率也是可以容忍的。 

 

（三）产权制度的改变 

                                                        
18 见吴晗和费孝通（1990，第 49-50 页）以及赵秀玲（1998，第 251-269 页）。 



 

我认为省层行政由强到弱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行政压力减弱，影响到了产权制度。

前面曾提到，阻碍专业化生产及其所引致的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在于地方有地精

英。这群在地方享有势力的地主会限制那些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人

的产权，并以种种手段利用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关系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他们能否成功地维护

自身利益，很大程度上视他们能否限制那些对他们构成挑战的人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些专业化生产的工场主对有权有势的有地精英构成了威胁。大规模生

产要求资本投资，相对土地而言，这是一种流动性更强和更可能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的财富

形式。这种集中的财富能以种种方式被用来提升其所有者的利益。公共工程和其他社会性支

出有助于促进大规模生产和扩大市场，而这也会加快非土地财富的积累。此外，使用新技术

和资本的新生产形式，会与传统的、根植于土地的生产争夺劳动力。由于这些发展会减弱势

家地主对地方经济政策和社会事务的影响力，因此他们自然要对此进行抗拒，并要限制此类

专业化生产所涉的产权以保持势力。上述对地方有地精英的普遍看法与整体的中国经济历史

非常吻合。重要的因而是，用什么方法社会能约束这些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地主去限制他人产

权？在我看来，行政压力的强度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在 1000－1450 年间，中国的强省向下层行政施加了高度的行政压力。这一在行政上、

财政上的高标准要求，迫使市、镇和乡村里甲以相当高效的方式履行职责，政令不通以及办

事拖沓等都与有效率的行政不符。我的观点是，高度的行政和财政压力能约束地方有地精英

对他人产权的限制。因为限制他人产权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往往会降低一般行政的效率；并

且若要及时征收和解付各种形式的税收，则不容许逃避或拖延纳税；此外，将税负转嫁给他

人就会导致延误，并需要官吏的行政力量配合。因此如果行政压力高，地方政府在操纵这些

涉及财政分配的瓜葛和拖延时，其能力就会受到制约。由此，高度的行政压力将会约束地方

有地精英束缚他人产权的能力，特权亦能得到限制，而产权便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得到加

强。 

宋代虽然也存在腐败和滥用职权等一些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差役、有时是里甲

长官，但这些问题无疑地都很小，这可从当时之生产力提高、投资增长以及技术革新的发生

得到最好的说明。假如侵犯私产真的很普遍以至于严重地限制了工场的产权，又如何解释它

们的出现与迅速发展？许多地方的大地主自己往往就引入技术革新和进行资本投资，使得农

业生产力提高。19 

在 1450－1900 年间，省是弱的，对下层政府的行政要求也相对的低。在此背景下，

地方有地士绅在限制他人产权方面没有得到有力制约。结果是，中国社会由地方有地士绅所

支配。 

                                                        
19 这一观点可参见 Golas（1980, 第 310 页）。 



有很多迹象显示，这时的地方有地士绅有效地限制了其他社会集团的产权，县令只是

在其短暂的任期内履行行政职责。不过，虽然此时一般性的行政压力比宋代低，但上级的要

求仍然对塑造县令的动机起重要作用。县令的主要顾虑之一就是他们的政绩考评，这对于升

迁意义重大。实务上，获得良好政绩考评有两种最佳方式——事务的处理率高和对上级命令

能够及时反应。由于县令在很多事务的完成上，须仰赖地方士绅协助，因此地方士绅便能藉

此大大地影响县令的行为。 

在明代，地方士绅往往以各种方式来逃避其土地税。时而，地方士绅会使得县令及时

完成行政任务的努力受挫，而县令是必须在截止期内向上级汇报的。例如，地方士绅会使用

许多手段使得县令难以进行新土地的调查；他们亦将税收分成零碎的支付，然后承诺在将来

再付更多。在明代，欠税是常见的事，并且往往隔一段时间就得到蠲免。 

到了清代，虽然对欠税问题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教训，可是地方士绅仍然寻找各种方式

将租税负担转嫁给他人。惯例上，县令在税收问题上必须与地方士绅商榷，省或县的官员在

确定税率时常要听取城乡地方士绅的意见。因此，地方士绅承担的税率通常低于普通农民。

在地主中惯常实行的是累退税率，地位和影响力较低的家族，承担的税率较高。按税粮折征

额来衡量，一项估计显示，普通纳税人承担的税率是地方士绅的两倍多。清代一位江苏巡抚

奏称，该省有两个地区普通纳税人的税粮负担是地方士绅的四倍有余。地方官员有时也试图

减少地方士绅相对普通民众的财政特权，但总是徒劳无功。举 1724 年的一件事为例，某县

令试图不顾地方士绅的特权，而命令按当地纳税人的占地规模分摊修堤费用。这一有违地方

士绅特权的举措马上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有一士绅因县令拒绝对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差

别对待，就在县令经过城门时加以阻挠来表示抗议。此外，地方士绅还联合抵制当年的科举

考试。最后，超过一百名地方士绅——包括一些最有身份者，向省的官员进行控诉。当受到

地方官挑战时，地方士绅往往会联合起来维护其特权。清代的另一大问题是税收侵吞。地方

士绅代表政府收税，征以很高的税率但却不把所有的税收转交给县，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

题。 

地方士绅也经常通过诉讼来对付他人，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地方法律的施行。清政

府制定了众多律条来约束这种行为，但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一般而言，地方有地士绅在限制

其他群体的产权方面是很成功的。20 

个人认为，1450－1900 年间低度的行政压力，是地方有地精英得以向商人和工场主转

嫁负担、限制工商业逐利者产权的主要因素。商人或工匠对付税负和义务等方面转嫁的最简

单方法就是关门大吉。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打击农业内外专业化生产的产权制度。由于无

法确知未来地方精英夺人财产的能力，商人和工场主便不愿意进行投资。结果就导致地方士

                                                        
20 有关地方士绅、其特权和众多逃税以及税负转嫁例子的描述，可见 Ch’u（1962, 第 168-192 页）、贺跃夫

（1994，第 1-3 页）、Nimick（1993, 第 148-92 页）、吴晗和费孝通（1990，第 49-50 页）、张仲礼（1991，
第 1-5 页）以及赵秀玲（1998，第 251-269 页）。 



绅支配的社会，它成功地阻挠了重大的社会变迁，造成停滞的农业经济。 

 

五、总结 

 

本文所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早期

工业革命到了 1450－1900 年间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这一节将对前文的论述进行总结，

并提出我的理论。 

我首先要指出，中西方都存在一些启人深省的史实。在工业化经济以前，农业是主要

的生产部门，大部分的产品和投入要素都集中于此。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缺乏经济全面向专业

化大规模生产的推力，富有的地主宁愿投资于购买土地，也不愿投资改进现有土地的生产力。

如同库兹涅茨的观察，工业革命的显着特征不是产出和资源在各部门间长期比例的变动，而

更应该是这些变动的快速性以及在几十年间累积成的惊人的变化程度。而且，这种部门间的

迅速转移伴随着所有部门中技术革新速度的提高。依我之见，经济全面、大规模地向专业化

生产转型是工业革命起步阶段最主要和直接的构成要素。专注于单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使人

们得以克服生产难关，发现新的生产技术和建立新型生产组织。此外，当新产品出现时，工

业化也开始了，产品和资源都开始从农业活动中转出。如此，经济向专业化生产的全面转型

引发了技术革新速度加快和工业化。在工业化前社会的生产千年来都束缚在土地上以及工业

化的起步会伴随着从农业活动中迅速转移的情况下，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就出现了，其要阻

挠脱离土地的投资以及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中国的发展经历与上述观点相吻合。中国在晚唐开始向专业化生产转变，这一趋势在

宋代得到加强。接下来的明清时期，中国虽然没有完全倒回自给自足的生产，但专业化生产

的规模有限且未从农业活动中充分独立出来。根据这些观察，我推论应该是存在一股强大的

社会力量将生产束缚在土地上，而其中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地方有地精英，他们限制其他社

会成员的产权以维持其生活方式和特权阶级的地位。因此，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如何约束地方

有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能力。在我构建的理论中，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地方有地精英构成了

不同的约束。 

首先我定义两种省制度。省作为地方政府，可大体划为两层行政：上层和下层，这两

层也可分别指为省层和县层行政。如果一个省的县层行政将重要职权让渡给省层行政，则称

它为强省；如果一个省的属县没有将重要职权让渡给在上的省层行政，则称它为弱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说明 1000－1250 年中国的省是强省。而在 1370 年代，明太祖进

行了一场重大的制度改革，导致了中国在 1450－1900 年间的弱省制度。我认为，这一省制

度的变革对产权制度有重要影响。 

该省制改革影响到产权制度是因为它导致了行政压力的变化。在 1000－1250 的强省



期间，上层的省官员对县层政府有相当强的行政和财政权力。这些官员不管在行政方面、或

在为各种公用项目开支所做的巨额资源调度方面，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种高度的行政压

力对下层县与地方行政有所影响，因为只有当在下的县层行政能相当有效地履行职责时，省

层行政才能正常、稳定地发挥其功能。 

在 1000－1250 年间，地方里甲行政的特征是权力集中在里甲长官的手中。我认为，

这是省层行政对地方政府施以高度行政压力的自然结果。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里甲长官拥

有行政、财政和司法方面的权力可以使政府运作得更有效率。我的观点是，对行政效率的要

求给地方有地精英的行为以不可忽视的约束。行政活动增加，尤其是在动用资源方面，自然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地方有地精英逃避付税和转嫁负担的行为有赖于政府，当对行政效率的

要求提高时，地方有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种种手段与行为超出一定界限，就变得有损于政

府调停各种问题的能力。我以为，1000－1250 年间，正是对行政效率的要求约束了地方有

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能力。及至 1450－1900 年间，中国的省是弱省。省层行政的削弱伴

随着行政要求的降低，对地方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低度的行政压力让地方有地精英得以侵

占县层行政在地方的权力。1450－1900 年，曾经集中在里甲长官手中的权力分散到了众多

地方有地精英、里甲领袖以及种种书手胥吏手中。我认为缺乏行政压力是地方权力分散的主

要原因，而且这使得地方有地精英得以维护他们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特权。其成本

是行政效率的损失，不过因为行政压力低，所以无效率是可以被容忍的。由于其他群体的产

权受到限制，专业化生产因此被严重抑制，进而，工业化受到限制，技术革新的速度也降低

了。 

总之，本文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 1000－1250 年间中国的早期

工业革命到了 1450－1900 年间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我认为经济全面地向大规模专业

化生产推进，是工业革命起步阶段主要、直接的影响要素。经济全面地向大规模专业化生产

推进提高了技术革新速度并启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且，限制上述经济全面演进的关键因

素是地方有地精英的行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不惜限制

其他群体的产权。在我看来，不同政治制度下的行政要求对地方有地精英限制他人产权的能

力构成不同程度的约束。我的论断是，1370 年代省的权力下放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

因而让地方有地精英得以侵占地方权力。行政效率上的低标准使得地方有地精英能够限制他

人产权，进而抑制了整个经济向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推进。结果就是 1450－1900 年间停滞

的农业经济。 

在此必须指出我的理论与既有的传统看法相左，在目前，学者认为政治经济主要的问

题是要找到限制政府没收财富和财产能力的宪法特色。我的理论和此传统看法极端不同。就

处于工业化前和工业化正在萌芽的国家之长期经济绩效，我认为对地方菁英的限制是关键要

素，而非是对政府的限制。我认为限制地方菁英的方法是让渡更多的权力给政府，而此权力



让渡伴随者高度行政压力的导入，后者使得地方菁英限制他人产权的能力受到约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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